材料之五

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关于《莞籍七八（桂林）老兵扶助和重大病痛、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体现党、政府和人民以及热心战友对莞籍七八（桂林）老兵的关怀，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莞籍七八（桂林）老兵服务工作组（以下简称本会）为东莞籍七八年入伍到桂林某部121师及其加入服务工作组成员的退役人员特殊困难和重大病痛开展临时救助工作。本会为完善和规范莞籍七八（桂林）老兵特殊困难和重大病痛的临时救助工作，更好地帮助有需要帮助的战友，根据《莞籍七八（桂林）老兵互助关爱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莞籍七八（桂林）老兵互助关爱资金监督办法（试行）》，参照《广东省社会救济条例》、《广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临时救助是指莞籍七八年入伍到桂林某部121师及其加入服务工作成员的退役军人遇到突发性、特殊性困难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本会给予的临时性救助。
第三条 临时救助应坚持救急救难、公开公平的原则。
第四条 东莞市（以下简称本市）民政部门是本会临时救助工作的指导部门，莞籍七八（桂林）老兵服务组的相关小组、各镇联络人是本会协助和监督人员。同时，需请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本辖区临时救助申请的受理、入户调查和核实等工作。
第五条 本会除向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对象提供一定的物质和资金救助外，还提供社会融入、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专业救助服务。
第六条 本会探索建立社会救助公共平台，为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提供便利。
第二章 救助范围和标准
第七条 临时救助对象为本市户籍的七八（桂林）老兵及其加入服务工作组的成员。
第八条 符合第七条规定的对象因重大病痛或其他特殊困难情况造成家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实施临时救助：
（一）因违法犯罪造成自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并导致家庭困难的；
（二）拒绝调查核实，或弄虚作假，隐瞒家庭真实情况的。
第十条 原则上按照申请对象困难程度实行分级分类发放救助金。
（一）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
参照东莞市重大疾病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由重大疾病保险资金支付后个人自付的合规医疗费用部分，给予救助。合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自购药品的费用。
救助标准：
	自付费用
（万元）
	1≤￥＜2
	2≤￥＜3
	3≤￥＜5
	5≤￥＜8
	￥≥8

	救助金额
（万元）
	0.3
	1
	1.5
	2
	3



（二） 如遇特大困难或特大医疗自付费用救助时，可不按救助标准执行，改为《莞籍七八（桂林）老兵互助关爱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二款执行。
（三） 突发意外事件救助
1．造成家庭唯一居住房倒塌或变危房的，一次性给予2万元救助金；其余根据家庭困难情况，一次性给予0.1-0.5万元救助金。
2．造成家庭成员死亡的，一次性给予2万元救助金；造成家庭成员伤残的，参照我市自然灾害伤残等级及救助比例给予适当救助。
（四）其他特殊困难救助（非自然灾害造成）
根据其家庭困难情况酌情给予救助。

第三章 救助程序
第十一条 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救助对象向各镇联络人提出申请〔户主申请有困难的，可委托近亲属或村（居）委会的民政干部代为申请，也可委托同年份战友代为申请〕，填写《东莞市七八（桂林）老兵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并根据具体情况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申请的，需提供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二）属优抚对象的，须提交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退伍证复印件。
（三）申请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须提交申请人合规医疗费用单据原件或复印件、疾病诊断证明的原件或复印件。以上资料按实际情况提交，以结算日期起一年内有效。
（四）申请突发意外事件临时救助的，须提交由相关部门责任认定及赔偿认定等相关证明材料；遭受人身意外伤害或家庭财产重大损失的，须提交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五）成功申请救助并通过审批的，本会将救助金直接汇入救助对象的个人账户，并通知申请人，或派专人将救助金送到申请人手中。
没有按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齐的，不予受理救助申请。
第12条  临时救助的申请请村（居）委会加盖意见，各镇联络人签初审意见，本会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等工作。
第13条 临时救助的申请流程，如下图，见附件：申请表
	第1步：申请人本人或户主持相关申请表和相关材料到本镇联络人提出申请〔户主申请有困难的，可委托近亲属或村（居）委会的民政干部代为申请，也可委托同年份战友代为申请〕。


↓
	第2步：临时救助的申请，需村（居）委会加注意见，需联络人（分会长）签初审意见，居委会盖章后将材料报送至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审核。


↓
	第3步：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等工作。


↓
	第4步：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根据关爱资金的审批权限人审核，并通过相关微信群公布，无异议后，将救助金直接汇入救助对象的个人账户，并通知申请人，或派专人将救助金送到申请人手中。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临时救助金必须专款专用，实行专项核算。
第十五条 本会建立救助对象审批材料、资金台账、发放名册等临时救助工作档案，并加强档案管理。
第十六条 本会需完善监督制度，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并委托第三方定期或由内审小组不定期抽取部分临时救助对象开展入户调查。
第十七条 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临时救助金的，本会有权追回已发放的临时救助金，并参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骗取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临时救助工作人员失职、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办理临时救助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因流域性水灾、旱灾、风灾等各类自然灾害，以及较大范围遭遇环境污染、破坏性灾害和不可抗力造成社会性灾害的救助，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本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8日起施行。

第6章 补充条款
经战友大会表决同意，增加如下两条补充条款：
互助关爱资金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参加互助关爱资金捐款的78年度老兵，其直系亲属不能申请互助关爱资金资助;
[bookmark: _GoBack]不参加互助关爱资金捐款的78年度老兵个人可以申请享受互助关爱资金，但申请额度不能参照“临时救助”办法的标准执行。


                    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莞籍七八（桂林）老兵服务工作组理事会   
                                  2017年3月18日                               
